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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的

规定，我们作为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已全面

了解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基于独立立场，现根据上

述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相关事项发表以下意见： 

一、关于在深圳设立全资子公司的事项 

我们认为：深圳拥有极为丰富的高新技术产业资源，设立深圳子公司旨在充分

利用深圳高端人才与技术资源，通过自主研发与技术合作有机结合打造公司核心研

发能力，有助于夯实公司发展基础，有利于提升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状况产生不利

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在深圳设立全资子公司的事项。 

二、关于内部受让公司全资孙公司深圳市东方拓宇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事项 

我们认为：本次交易为公司内部的业务整合，可进一步减少管理层级，便于公

司资源的整合与优化，同时可进一步加强对子公司的控制和经营管理，更有效地支

撑公司战略发展目标。 

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属于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的内部转让，公司对深圳市东方

拓宇科技有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保持不变，对公司合并报表不会产生实际影响。不

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业绩带来重大影响，也不会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和投资者的

利益。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关于内部受让公司全资孙公司深圳市东方拓宇科技有

限公司股权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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